阳谷县人民政府

2021年度县级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

——2022年9月20日在阳谷县第十九届
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
县审计局局长  周贵鹏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受县政府委托，现将我县2021年度县级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报告如下，请予审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审计工作的意见》的规定，在县委审计委员会和上级审计机关的领导下，县审计局开展了2021年度县级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现将审计情况报告如下： 

一、审计实施情况

2022年，县审计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工作重要指示要求和关于审计工作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做好常态化“经济体检”工作，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经济工作重心，持续关注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财政运行中的风险隐患和体制机制性问题，加大对项目和资金的审计力度，更好地发挥审计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职能作用。

二、财政管理情况

2021年度，县财政局认真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各项

决策部署，大力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积极培植财源，稳定财政收入质量；不断优化支出结构，保障民生等重点支出的增长，促进民生社会事业发展。2021年县级预算执行结果表明，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517033万元(其中一般预算收入163739万元)，支出494215万元，结余22818万元；基金预算收入442596万元，支出383328万元，结余59268万元；社会保障基金收入74231万元，支出78403万元，结余-4172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收入317万元，支出（调出）288万元，结余29万元。至2021年底，阳谷县地方政府债务余额555619万元，控制在核定的572100万元债务限额之内。

三、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财政资源统筹方面
1.部分财政收入未及时纳入预算管理3385.87万元 。
2.部分财政资金未盘活使用涉及金额35.85万元。

3.政府性基金结余未及时纳入预算管理5385.7万元。

（二）预算管理改革方面

1. 部门预算编制不完整。
2021年度4个一级预算单位未将上年结转结余资金全部编入当年预算，涉及金额2916.03万元；1个部门未将收支纳入预算，涉及金额7765.34万元。
2.预算编制不严格。
2021年度3个一级预算单位预算编制与实际支出差异较大，涉及金额11298.83万元。
3.决算报告与实际支出不一致。
2021年度2个一级预算单位决算与实际支出不一致，涉及金额459.97万元。

4.部门预算公开不完整，涉及单位1个、金额378万元。
5.政府采购管理不严格。
（1） 项目未经政府采购，涉及预算单位4个、金额2133.65万元。
（2） 违规确定监理单位。涉及预算单位1个、资金116.68万元。。

6.部分城市基础设施综合配套费未及时纳入预算管理，涉及金额80.74万元。
（三）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和财政支出提质增效情况
1.预算控制不严。

（1）无预算支出55.64万元，涉及单位4个。

（2）超预算支出182.95万元，涉及单位3个。
2.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不高。

(1)财政资金未达到预期目标，涉及资金1051.04万元。一

是阳谷县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推进项目中的粪污处理中心一期工程，自2021年11月19日交付至2022年5月底，因生产成本偏高等原因，实际收集处理粪污不足1628.6吨，按照年收集处理粪污3.6万吨的设计参数计算，利用率不足10%,涉及财政资金784.04万元；该项目中购置的部分车辆，未及时办理车辆行驶证，难以正常使用，涉及财政资金180万元。二是县商务投资促进局3个电商示范村项目，扶持资金75万元，现场调查中发现电商直播间使用率不高，未充分发挥其效益。三是侨润办事处经询价与阳谷鑫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8个村庄公共厕所的市政公共设施管理服务合同，至审计日，4个村庄公厕处于未开放使用状态，2个村庄公厕设施损坏，影响使用，涉及资金12万元。
（2） 项目进展缓慢，涉及金额12979.89万元。一是2021年7月，阿城镇共收到衔接资金1200万元，计划实施智能高效养殖场项目未实施。二是县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推进项目中的高庙王镇粪污集中处理中心二期与山东新富瑞有机肥处理中心项目，合同约定2022年1月竣工，截至审计日部分设备尚未进场，厂房未建设，涉及财政资金516.89万元；三是2020年聊城市阳谷县引黄灌区农业节水工程信息化管理平台截至审计日未安装完成，涉及金额262.69万元；四是2021年聊城市阳谷县引黄灌区农业节水工程部分施工项目截至审计日未完工，涉及金额11000.31万元。

3.绩效评价报告不实或未开展绩效评价。

（1）县水利局2021年度引黄灌区节水工程政府专项债券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与项目实际进展情况部分不符。
（2）2021年县人社局实施了15个项目，未对项目开展整体绩效自评和项目绩效自评。且未制定部门绩效评价管理办法。
4.县财政局未按照相关规定设立项目库，未采取项目库对申报项目进行管理和资金分配。
5.单日大额提现。
2019年至2021年部分单位存在大额提现问题，涉及金额98.21万元。
6.违规使用专项债券资金。

聊城市阳谷县引黄灌区农业节水工程2020年度和2021年度，专项债券投资44500万元，截止审计日，项目账目显示列支差旅费48.48万元，乡镇迁占经费77.99万元。

7.专项资金未及时拨付。
一是县财政局未及时拨付预算部门涉及资金4076.62万元。二是预算部门未及时拨付到相关项目涉及资金3317.63万元。                                                                                                                                                                                                                                                                                                                                                                                                                                                                                                                                                                                                                                                                                                                                                                                                                                                                                                                                                                                                                                                                                                                                                                                                                                                                                                                                                                                                                                                                                                      

8.直达资金存在中转户。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向各乡镇财政所拨付退役士兵7月份公益性岗位薪酬及6月份考核工资144万元；县民政局向各乡镇财政所拨付困难群众救助省级补助（临时救助）资金共计74.9万元；县农业农村局向6个乡镇（办事处）财政所拨付2021年乡村振兴重大专项资金2475.94万元。
9.以拨坐支。
2019年至2021年度县各主管部门向各乡镇拨付专项资金113635.14万元，截至2021年12月底，各乡镇结存4297.49万元。
10.超进度支付工程款。

（1）2020年度县雨污分流工程中未按合同约定付款及未办理结算审核即全部支付工程款。一是阳谷县赵王河路西延、大寺街及附属配套工程开工10日支付工程款760.71万元，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项，造成了超进度支付工程款问题。二是赵王河路西延道路工程、大寺街及附属配套工程、金紫南苑C区道路道路排水及配套工程，在工程量测量尚未完成，未进行结算即支付全部工程款2535.70万元。

11.“三重一大”政策执行不到位，涉及2单位、金额63.32万元。
12.违反规定重复报销差旅费，涉及2单位、金额0.18万元。
（四）落实中央要求各级政府过紧日子情况。

 经审阅县财政近三年来一般预算支出情况及延伸部分预算部门发现一般性支出未有效压减。2019年度县财政部门决算办公费、印刷费、差旅费等一般性支出29110.61万元。2020年度部门决算55374.9万元。2021年度部门决算61916.9万元。其中：“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训费2021年2179.52万元较2020年2166.64万元增加12.88万元，增长0.59%。
6个部门预算一般性支出为情况：2021年度县商务投资促进局决算报表反映办公费、差旅费支出分别比上年增长30%、72%；县残疾人联会一般商品服务支出比上年增加22%；县水利局比上年增加4%；县司法局比上年增长44.98%；县人社局比上年增长12%。

（五）民生项目和资金审计情况

1.应发未发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4人，涉及护理补贴1.84万元。
2.县残疾人联合会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未按规定时间支付，且剩余1.87万元未支付。

3.县残疾人联合会水电暖补贴发放应发未发2人，超范围发放8人，涉及金额500元。
（六）行政事业性资产审计

1.财政资金监管不到位。县排灌处骆驼巷泵站与承租方签定阳谷县排灌处骆驼巷泵站门市租赁合同，签定租赁合同不规范，未按规定确定支付租金日期。
2.没收物品管理不规范，未集中存放管理。
3.罚没物品长期存放，未及时进行拍卖、销毁。

4.部门合并后的公务用车未及时进行上缴处理。
5.个别单位配置的公务用车闲置，租用车辆费用较高。

6.财务处理不规范，资产未及时入账，涉及2个单位、金额384.87万元。
7.内部审计制度落实不到位

截止审计日，县部分预算单位无内部审计人员，内部审计制度不健全，内审制度落实不到位，未充分发挥内部审计监督作用。

四、审计建议
（一）全面落实更为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加大一般性支出压减力度，盘活各类结余、沉淀资金，加大对重点领域和项目的支持力度,确保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

（二）继续深化财政管理改革，加强财政资源统筹。规范非税收入征管，加快上级转移支付资金支出进度。加强财政监管力度，规范专项资金使用。

（三）推进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坚持“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建立完善绩效考核体系，强化绩效管理激励约束机制，压实部门主体责任，对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绩效差、损失浪费的部门单位严肃问责。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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